
佳。在这点，同样的资金产出最大；或要达到相同的产

量，资金占用最少。

总之，确定流动资产对固定资产比率的合理标准

是：在短期，流动资金的平均产量与边际产量相等；在

长期，每元流动资金的边际产量与每元固定资金的边

际产量相等。

（作者：东北财经大学 会计系）

责任编辑  宋军玲

问题讨论

也谈对 资产负债率计算方 法的认识

—— 与戴兴根同 志商榷

吴迺郑

学习戴兴根同志《改进和完善资产负债率计算方

法的探讨》一文（载《财务与会计》1994 年第 3 期，下面

称戴文），颇受启迪。但如何认识资产负债率计算方法，

笔者与戴文所谈某些论点、观点不同，下面谈谈我的管

见，以与戴兴根同志商榷，并请同行指正。

戴文认为，在进行财务评价活动中，计算资产负债

率时应将有关的费用、损失剔除，其理由是“资产是指

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，从资

产的概念来理解它应该是可以变现的。尽管企业在今

后的会计期间内分摊或消化的有关费用、损失属于资

产项目，但这些费用、损失并不能变现，而是要从未来

的收入中得到补偿，因此这些费用、损失就称不上是企

业的经济资源。”据此，戴文举例某企业 1993 年 9 月末

资产负债率为 78.22% ，剔除“待摊费用”、“待处理流动

资产净损失”、“待处理固定资产净损失”与“递延资产”

等 费 用、损失 项 目 后，计 算出的资 产 负债率 应 为

97.53%。对上述观点，笔者有不同的看法：首先，资产

负债率反映的是企业全部资产的负债比率，体现的是

企业长期债务趋势和清偿能力，而不能仅仅把它看成

是某一个“时点”的债务趋势和清偿能力。其次，资产是

资金的表现形态，企业的全部资产中有关费用、损失项

目都是资金的正常的表现形态，其价值量伴随着企业

经营收支活动的变化也在不断地变化着。一般情况下，

这些费用、损失能够通过未来的收入得到补偿，这种补

偿实质上反映了企业资金量的增加，说它“不能变现”、

“称不上是企业的经济资源”，是不确切的。举例加以说

假设：某企业 1993 年 9 月末、1993 年 12 月末、

1994 年 6 月末有关资料如下（金额单位：万元）：

从上例可以看出，随着企业经营收支活动的开展，

截止 1994 年 6 月末，该企业“待摊费用”已全部摊销，

“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”、“待处理固定资产净损失”

也核销了一部分（在正常情况下，这些费用、损失的余

额在今后仍应继续摊销、核销）。这部分通过收入补偿

的费用、损失，实质上已转化为企业经营资金，并沉淀

在银行存款中。可以说，它已是实实在在的“企业的经

济资源”了。

由于认为资产负债率存在弊端，戴文还建议采用

“实有资产负债率”计算方法。“实有资产负债率”公式

与资产负债率公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将资产负债率的分

母“全部资产总额”改为“全部资产总额-不可变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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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总额（不可变现的资产总额= 待摊费用+待处理

流动资产净损失+待处理固定资产净损失+递延资

产）”，笔者认为，“实有资产负债率”这一公式也很难

确立。因为：首先，戴文曾指出：“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

者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，从资产概念来理

解它应该是可变现的”，也就是说“不可变现的”就不

应称其为“资产”。而在“实有资产负债率”公式里，却

出现了“不可变现的资产总额”这一概念，这岂非前后

矛盾？其次，如前分析，戴文中认为“不可变现的资产

总额”所包括的费用、损失等，并非真的不可变现，也

并非真的称不上是企业的经济资源。第三，在实际工

作中也很难每计算一次资产负债率，就全面、准确地

计算一次“不可变现的资产总额”。这是因为，除戴文

所举待摊费用等项目外，还有尚未清理出来的应收帐

款中的坏帐损失、潜藏在各存货项目中的尚未暴露出

来的损失等，按戴文逻辑也当属于“不可变现的资产

总额”范畴。对这些项目是否也要逐一进行剔除？要是

这样剔来剔去，“实有资产负债率”计算公式是无法规

范确立的。

鉴于以上看法，笔者认为，现行财务制度规定的

资产负债率的计算方法在理论上较为科学，在实际操

作上较为简便、易行，因此，不宜轻易取消或改动。

责任编辑  周文荣

电算财会

我国 会计软件的

现状与发展方向

严绍 业

我国的会计电算化从 70 年代开始发展至

今已有 15 年左右的历史，会计电算化从无到

有，从简单到复杂，从各自为政到政府引导，从

缓慢发展到走向普及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。下面

具体谈一谈我国会计软件的现状，并对今后的

发展方向作些初步探讨。

一、我国会计软件发展的现状

我国目前的会计软件现状可以归纳为四多

四少，多是好的一面，少是差的一面。
第一，商品化会计软件越来越多，但过得硬

的商品化会计软件却较少。

目前，我国通过财政部评审的会计软件已

达 23个，加上通过地方财政局（厅）评审的会计

软件，数量已近百个。也就是说，允许在全国范

围内销售的会计软件已近百个，而且今后还要

发展，如果把这些软件都归为商品化会计软件

的话，那么，我国已有的商品化会计软件数量已

是相当多，平均每个省份（直辖市）已拥有至少

3 个商品化会计软件。可以看出，我国的商品化

会计软件在数量上取得的进展远比在质量上取

得的进展要快。商品化会计软件的质量将是影

响今后会计电算化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，目前

相当一部分商品化会计软件质量不过硬，主要

表现为：

1.软件的功能不够完善。财政部对要求评

审的商品化会计软件有一个基本要求，这个要

求主要是从合法性和安全可靠性上提出来的，

其它方面考虑得较少、较粗，从国家制度上来说

是可以的，但从商品化会计软件的推广使用来

说还不够。如从软件的使用方便性来说，软件应

是全屏幕编辑操作；帐务系统在使用科目代码

的地方，应允许使用者随时在计算机上查找科

目字典；软件应提供在线帮助功能；软件应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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